
残疾人助学项目 2019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省残联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

算执行情况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残联函[2020]145 号）和市财

政局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

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[2020]6 号）工作要求，我市开展了

对 2019 年度残疾人精准康复及辅具适配补助项目绩效自查自

评工作，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。

（一）中央、省级下达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和绩效目

标情况。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19 年韶关市扶残助学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
（韶财社[2019]91 号文件）。2019 年韶关市级财政下达我市残

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1.4 万元。用于残疾人助学服务，并同

步下达省区域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地方资金安排在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收到中央、省级资金文件后，我市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规定和《广东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性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粤

府办[2014]31 号文件）有关要求，并参照中央、市下达我省绩

效目标，要求对照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绩效目标实现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.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

我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助学项目，收到韶关市级补助资

金 1.4 万元于 2019 年 10 月资金已到位率 100%。
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2019 年韶关市级财政下达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

金 1.4 万元，执行率达到 100%。
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（1）合理安排项目经费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确保资助资

金要统筹使用，科学安排，不得违规使用和挪用项目资金。

（2）加强资金管理制度建设。根据上级相关政策和本单

位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了财经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专项

资金的使用范围、管理和监督事项开展落实，坚持用制度规范

专项资金的管理、使用。

（3）专款专用管理。在资金管理使用上，严格按照各项

专项资金使用用途安排该专项资金的支出使用，严格遵守“专

款专用”原则，严格执行和落实专项资金的申报、使用审批手

续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我市有需求的残疾人助学补助人数有 20 人数。2019 年 11

月对 20 名符合助学补助条件的残疾人进行资助，共资助了 20

名学生，其中中等职业教育 10 名，每人资助 600 元助学补助，

高等职业教育 10 名，每人资助 800 元助学补助，提高了我市

残疾人学前教育知识水平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
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
2019 年全市为 20 名残疾人提供残疾人助学资助服务。该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

残疾人获得补贴到位率，质量指标全面实现，较好满足残

疾人需要，效果较为明显。该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

于 2019 年 11 月项目已完成。该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

无成本指标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通过助学资助项目实施成效明显，加强解

决了我市残疾人学前教育的需求，从而改善了残疾人功能状

况，增强残疾人就业水平。该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各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，残疾人及其家

属积极参与，因此，受助对象及其家属扶残助学项目服务满意

度达到 100%。该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我市残联持续实施该项目，年度绩效目标已完成全部实现

年初目标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我市继续加强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入园



率和巩固率显著提高，提升基础数据管理水平绩效目标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
我残联拟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积极运用绩效评价

结果，改进和完善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。同时，建立绩效评价

结果与项目预算资金安排相结合的机制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

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，实施更加积极的使用残疾

人专项资金下拨和支付。绩效自评结果拟在单位信息公开对外

主动公开，并在信息公开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发布，接受社会和

群众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乐昌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0 年 4 月 21 日


